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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垃圾处理装备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近 10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垃圾的产量在迅速增长，

城市垃圾的构成也日益复杂，随之而来的城市垃圾的污染问题也越来

越突出。 

 

一、产业现状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以及环卫事业体制改革的进行，我国的

城市垃圾处理行业开始逐渐走向市场化和产业化，出现了一批从事垃

圾清扫收运、处理技术开发、处理工程设计、处理设施建设及运营管

理和处理技术装备研制、开发及生产的环保企业。这些企业通过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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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引进吸收等手段研制出一批适合本国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固体

废物处理的处置技术和装备。其中，焚烧炉系统经过几年发展，产品

和技术已由固定炉排垃圾焚烧炉发展到链条式移动炉排焚烧炉和往复

炉排焚烧炉。流化床技术设备多为国内自主研发，已开发出性能先进、

适合中国煤种特点的全国产化装置的循环流化床垃圾焚烧系统集成，

建立了大容量高参数循环流化床锅炉工装设备体系，并在国内多城市

进行了成功的工业化、产业化示范及应用。 

 

二、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垃圾收运装备无统一产品标准，行业准入门槛低。 

目前环卫机械行业进入门槛很低，从各厂家的产品来看，既有专

业的环卫设备，也有简单改装的环卫设备。从清扫保洁类车辆组成情

况看，有高压清洗车、洗地车，也有洒水车、简易扫路车等。从垃圾

收运体系的车辆组成情况来看，有垃圾压缩车、普通的渣土车和翻斗

车等，且普通渣土车和翻斗车占据整个垃圾车类的 35%左右，表明行

业准入门槛低，产品并没有统一标准，促使相关产品类型多样、高低

不等。由于入行门槛低，致使环卫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无论在核心技

术、产品的细节和加工能力、服务范围和服务保障上均存在较大差距。 

(二)垃圾分选与预处理装备效果差。 

垃圾预处理工艺仅限于分选、分类回收等方式，效果仍不尽如人

意。问题主要表现在：设备主要来源于矿山机械，专用成套很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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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适应性差；效率低、成本高；回收物质安全性得不到保障，环境

问题较突出。 

(三)专用设备急需开发。 

当前我国填埋专用机具还有待研发。国内用于填埋场的生活垃圾

压实机还处在试制阶段，许多生活垃圾填埋场主要使用推土机进行填

埋作业，用于填埋场的其它机具如装载机也需要根据生活垃圾的特性

做一些改造，使得其更适合于填埋作业并提高作业效率。此外，填埋

气体回收利用成套设备和渗滤液处理设备、新型填埋场防渗、排水材

料及覆盖材料也急需开发。 

(四)垃圾焚烧国产化设备应用不多，高效低成本烟气处理设备有

待研发。 

引进的炉排炉不适合处理国内低热值、水分高、成分复杂的生活

垃圾，且工程投资大，运行成本高。我国目前运转基本正常的国外技

术建造的焚烧厂的运行费用为 100元/吨左右，最高超过 250元/吨。

垃圾焚烧炉设备选型和配置不合理，焚烧厂规模普遍较小。国产大型

焚烧炉竞争力弱，未得到产业化规模推广应用，如单炉处理量 600 t/d

以上的大型焚烧炉市场基本上全被进口设备所占有。 

烟气处理成本较高，新型高效低成本的烟气处理设备的研发需求

增大。尤其是随着环保排放要求的日益提高，除常规污染物防治技术

和设备外，新型的脱硝、脱氟化物的技术和设备有待于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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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进产业发展的建议 

(一)加大环保资金投入。 

制订专业规划，因地制宜确定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的技术路线，引

导全国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加大各级政府对新建生

活垃圾处理设施的投入力度，并逐年增加投入比例；提高生活垃圾处

理项目的政府补贴标准；加快对已有不达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技术

改造。 

(二)加强监测监管。 

依法完善生活垃圾处理信息报告和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发布制度，

以确保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按标准规划、选址、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 

(三)支持关键技术设备研究。 

要支持把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研发纳入相关科技计划，加大专项支

持力度。加强生活垃圾预处理、生态填埋、清洁焚烧、厌氧发酵、二

噁英控制、飞灰无害化处置、渗滤液处理、水泥窑处置、污染场地评

估和修复等技术研发，并依托重点工程项目组织开展试点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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